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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7年 3月 12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致意，并谨按照 2007 年 2 月 7 日主席的照会，递交大韩民国关于执行安全

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规定措施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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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3月 12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大韩民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规定措施的报告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9 段决定，所有

国家应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说明为切实执行第 1737 号决议所采取

的措施。大韩民国谨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大韩民国正在执行安理会第

1737 号决议规定的各项必要措施。 

执行情况 

执行部分第 3 段： 

 决定，所有国家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本国领土，或由本国国民，或使

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或为在伊朗境内使用或使伊朗受益，直接或间接

向伊朗提供、销售或转让可能有助于伊朗的浓缩相关活动、后处理或重水相关活

动，或有助于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所有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不论

它们是否源于本国领土，即： 

 (a) 列入 S/2006/814 号文件 INFCIRC/254/Rev.8/Part 1 第 B.2、B.3、B.4、

B.5、B.6 和 B.7 节中者； 

 (b) 列入 S/2006/814 号文件 INFCIRC/254/Rev.8/Part 1 第 A.1 和 B.1 节中

者，但提供、销售或转让以下者不在此列： 

 ㈠ 第 B.1 节所列、用于轻水反应堆的设备； 

 ㈡ 第 A.1.2 节所列、轻水反应堆组装好的核燃料元件中的低浓缩铀； 

 (c) 列入 S/2006/815 号文件中者，但提供、销售或转让第二类物项中第

19.A.3 节所列者不在此列； 

 (d) 安全理事会或下文第 18 段设立的委员会（下文简称“委员会”）视需要

认定的、可能有助于浓缩相关活动、后处理或重水相关活动，或有助于发展核武

器运载系统的其他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 

执行部分第 4 段： 

 决定，所有国家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本国领土，或由本国国民，或使

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或为在伊朗境内使用或使伊朗受益，直接或间接

向伊朗提供、销售或转让以下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不论它们是否源

于本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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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列入 S/2006/814 号文件 INFCIRC/254/Rev.7/Part 2 中者，如果国家认

定它们有助于浓缩相关活动、后处理或重水相关活动； 

 (b) 未列入 S/2006/814 或 S/2006/815 号文件的其他任何物项，如果国家认

定它们有助于浓缩相关活动、后处理或重水相关活动，或有助于发展核武器运载

系统； 

 (c) 其他任何物项，如果国家认定它们有助于开展与原子能机构表示关切或

认为悬而未决的其他议题相关的活动； 

执行部分第 5 段： 

 决定，各国在提供、销售或转让列入 S/2006/814 和 S/2006/815 号文件、但

上文第 3(b)、3(c)或 4(a)分段并未禁止向伊朗出口的所有物项、材料、设备、

货物和技术时，应确保： 

 (a) S/2006/814 和 S/2006/985 号文件所列《准则》中的有关规定视情得到

遵守； 

 (b) 它们获得核实所提供任何物项的最终用途和最终使用地点的权力，并能

有效地行使这一权力； 

 (c) 它们在提供、销售或转让后的 10 天内通知委员会； 

 (d) 如为 S/2006/814 号文件所列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它们还

在提供、销售或转让后的 10 天内通知原子能机构； 

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行动 

• 为确保第 1737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3、4和 5 段的要求得到遵守，韩国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并将继续执行和加强这些措施。 

• 大韩民国已经加入与核生化武器、导弹和常规武器有关的各项不扩散和

出口管制国际制度，如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

亚集团、桑戈委员会和瓦森纳安排。大韩民国通过参加这些多边制度，

按照国际标准对核化生武器、导弹及相关材料的进出口进行严格管制。 

• 大韩民国关于出口管制的主要法律和法规有《对外贸易法》、《技术发展

促进法》、《原子能法》、《国防工业法》及其相关条例。《战略物项和技

术进出口联合公告》涵盖五个多边国际出口管制制度（核供应集团、导

弹及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桑戈委员会和瓦森纳安排）的所有

管制物项，详细载列了进出口管制条例和管制物项的规格。 

• 韩国政府于 1992 年建立了战略物项出口管制制度。这些年来，这一制

度不断加强和扩大。从 2003 年 1 月开始，实施了全面管制制度，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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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发展核化生武器、导弹及相关材料的非管制物项和技术的出口进行

管制。并且，2003 年 9 月综合修订了《对外贸易法》，2004 年 10 月全

面修订了《战略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联合公告》，使这两项法规全面符合

国际标准。 

• 鉴于这一问题在世界上日益重要，通商、产业和能源部于 2004 年成立

了战略物项管制司，以加强对战略物项的出口管制。2004 年 8 月还成立

了战略贸易信息中心，作为韩国国际贸易协会附属的特别组织，协助各

公司开展与战略物项有关的商务活动。该中心与通商、产业和能源部合

作，建立了在线战略贸易信息系统（www.yestrade.go.kr），在线提供

有关预审、出口许可证程序、全球趋势和指导战略物项的国内法规的资

料，协助各公司自愿实施出口管制。 

- 通商、产业和能源部目前正在把战略贸易信息中心转变为韩国战略

贸易研究所，以加强出口管制，加强对各公司的支助。该项机构转

变工作将于 2007 年 6 月完成。 

• 如果接到安全理事会或第1737号决议第18段所设制裁委员会增列管制

物项的通知，韩国将立即参照《战略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联合公告》所列

管制物项，对增列物项实施同样的管制。 

• 韩国政府将对出口物项的最终用户和申报的用途进行审查。在作出颁发

出口许可证决定后，将立即通知制裁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 

• 通商、产业和能源部已将安全理事会指认的个人和实体列入该部禁止出

口战略物项人员和实体名单数据库。安全理事会或制裁委员会将指认的

其他个人和实体也将列入数据库名单。 

• 建设交通部已把第 1737 号决议规定管制的物项纳入《依照民用航空法

批准航空器飞越领空准则》所载禁止物项清单。海洋水产部已将第 1737

号决议下发韩国各航运公司，以防止运输决议禁止的物项。 

执行部分第 6 段 

 决定，所有国家还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向伊朗提供与提供、销售、转让、

制造或使用上文第 3和第 4段明文禁止的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相关的

任何技术援助或训练、财政援助、投资、中介服务或其他服务，并防止转让相关

的金融资源或服务； 

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行动 

• 通商、产业和能源部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修订，为对中介进行管制

提供了法律依据。经修订的法律将于 2007 年 4 月生效。科学技术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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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在修订《技术发展促进法》及其相关条例，为管制无形技术转让提

供法律依据。经订正的法律将于 2007 年 6 月生效。 

执行部分第 7 段： 

 决定，伊朗不应出口 S/2006/814 和 S/2006/815 号文件开列的任何物项，所

有会员国都应禁止本国国民，或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从伊朗采购此类

物项，不论其是否源于伊朗领土； 

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行动 

• 没有从伊朗向大韩民国进口过S/2006/814号和S/2006/815号文件所列

的任何物项。韩国政府并已加强了对各公司的指导和监督，以防止采购

这类物项。 

执行部分第 10 段： 

 呼吁所有国家对从事、直接参加或支持伊朗扩散敏感核活动或发展核武器运

载系统的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保持警惕，并为此决定所有国家都应将本决议附件

（下文简称“附件”）指认的人，以及安全理事会或委员会指认的其他从事、直

接参加或支持伊朗与扩散有关的核活动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人，包括通过参

与采购上文第 3段和第 4段明文禁止并在其规定措施范围内的物项、货物、设备、

材料和技术这样做的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的情况通知委员会，除非这种旅行是

为了从事与上文第 3(b)㈠和㈡分段中的物项直接有关的活动； 

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行动 

• 韩国政府已经对安全理事会指认的 12 名个人在韩国入境或过境采取监

督措施，韩国政府将向制裁委员会报告安全理事会指定人员在我国入境

或过境的情况。 

执行部分第 12 段： 

 决定，所有国家都应冻结于本决议通过之日及此后任何时间在本国境内，

为附件指认的人或实体，以及安全理事会或委员会指认的其他从事、直接参加

或支持伊朗扩散敏感核活动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人或实体，或代表他们或

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人，或由他们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所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

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包括通过非法手段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

和经济资源；如果而且当安全理事会或委员会将这些人或实体从附件中除名时，

则应停止对它们适用本段的措施，还决定，所有国家都应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

领土内的任何人或实体都不向这些人或实体，或使其受益，提供资金、金融资

产或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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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行动 

• 2007 年 2 月 5 日，韩国政府修订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公告》，以冻结安

全理事会或制裁委员会指认的人员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

资产和经济资源。 

执行部分第 17 段： 

 呼吁所有国家保持警惕并防止在本国境内或由本国国民在那些有助于伊朗

扩散敏感核活动和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学科里，向伊朗国民提供专业授课和培

训； 

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行动 

• 韩国政府已经通知各有关部门和机构，不在那些有助于伊朗扩散敏感核

活动和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学科里，向伊朗国民提供授课或培训。并

且，韩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战略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联合公告》的执行，

以防止向伊朗国民提供这种专业授课或培训。 

 


